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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岁末，北京西三环外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内，“新闻世纪舆论监督理论研讨会”上，新

闻媒体对公共事务、公共权力的监督成为热门话题。而笔者的发言则指出，我国的新闻侵权纠

纷正处于以官方机构或公务人员为原告的第四次高峰期。 

  前三次高峰期 

  据笔者的观察，自1987年《民法通则》生效以后，以侵害名誉权为主要诉讼形式的新闻侵

权纠纷曾经历了三次高峰。第一次高峰伴随着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初步觉醒，出现于1987至

1989年，其特点是小人物告机关报，许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不愿忍受失实或有辱人格的新闻批

评，将高高在上的机关报告上法庭。这次高峰的中心城市在上海，一度被称为“告记者热”。

在这次高峰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件是新疆一位工会干部奚弘状告《人民日报》及记者侵害名誉

权案。   伴随中国报业大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出现于1989至1993年间，其特点是文化体育名

人状告新闻媒体，有人称之为“大明星告小报”，钢琴家刘诗昆、老作家杨沫、“济公”游本

昌、电影演员刘晓庆、歌星王虹、笑星陈佩斯、国家羽毛球队教练王文教、电影导演陈凯歌等

纷纷走上法庭，与新闻媒体或记者对簿公堂，而被告则多为发行量不大的新办小报小刊。在这

次高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歌唱家李谷一告河南《声屏周报》及记者侵害名誉权案。   自

1993年起，以工商法人为原告诉新闻媒体的第三次高峰开始兴起，它伴随着邓小平南巡谈话后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原告以维护商誉、挽回经济损失为目的，对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提起诉

讼，地域广泛，全国开花，找不到中心城市，但提出的赔偿额均十分巨大，动辄几十万、上百

万，甚至上千万。 

  第四次高峰的特点 

  目前，随着新闻舆论监督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新闻侵权纠纷正处于第四次高峰期之

中，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官方机构和公务人员为原告，起诉新闻媒体及作者侵害名誉权。它不像

第一、第二次高峰那样集中于一个中心城市，也不像第三次高峰那样存在着高额索赔，更不像

前三次那样潮起潮落。它一直处于涨潮之势，而且还有暗流涌动。“多样性、普遍性、复杂

性”是第四次高峰的基本特点。   特点一：原告身份、涉讼媒体及表达方式多样化。官方

机构为原告的，有公安局，有政府；公务人员为原告的，有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税务干

部、首长秘书、文化局长、卫生局长、县委书记、市长、警察、法官。涉讼媒体中，报纸、杂

志、广播、电视无一缺席。被诉侵权的新闻作品多为新闻消息，也有评论、读者来信、广播电

视专题节目、电台直播节目，更有大量媒体因转载涉讼。   特点二：原告敢告会告，诉讼

技巧纯熟。原告群体认为，官方机构和公务人员与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完全应当享有与

公民同等程度的人格保护。因此，对号入座者有之，并不针对事实而只针对评论者有之，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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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被告从而避免与媒体直接对抗者有之，确实找了“三陪女”但否认嫖妓者有之，已经受到

党纪、政纪处分甚至法律的处罚，但仍然与媒体诉讼者不在少数。 

  特点三：法律关系复杂，诉讼时日长久。第四次高峰中的典型案件一般都是当事人众多，

诉讼程序反反复复，一审、二审、再审、提审、抗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

案中有案，一起案件拖上三年、五年、七八年的并非个别，一篇批评报道扯进十个、八个媒体

的亦不鲜见。   特点四：诉讼地域全面开花，纠纷方式复杂化。如果说我们在第一、第二

高峰中还可以找到一两个中心城市的话，在第四次高峰中已见不到中心所在，它在全国各地全

面开花，地方性媒体和全国性媒体均无例外，央视《焦点访谈》也涉讼其中。 

  但第四次高峰中有两个“相对集中”值得注意：一是相对集中于北京、广州等新闻媒体比

较发达的城市；二是相对集中于官方背景并不十分强大的媒体。其实，诉讼只是官方机构与公

务人员与媒体纠纷的最高形式，这种较量普遍都有较大的“提前量”。被批评者或派人游说，

或正式致函，或金钱开路，以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将报道阻止在发表之前。而发表了批评

报道的报刊，有的遭到大批量收购，有的干脆“失踪”，有的甚至被当众烧毁。这正是笔者所

说的第四次高峰中的“暗流”所在。   新闻与法治的新课题 

  以上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首先，第四次高峰期的各种形态，实质上是两种宪法权利，即公民的人格尊严与公民的言

论自由、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批评权的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刑法和民法来调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关系。

特别是1987年《民法通则》颁布以后，民法更成为调整这种冲突的主要法律依据。这种格局在

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时至今日，当官方机构及公

务人员以此为据起诉媒体，出现了一些“正常监督止于诉讼”的消极现象时，这种仅以民法来

调整两种宪法权利的制度结构就凸显出巨大的缺陷。对于这种现象，我国有学者在20世纪90年

代初即有论述。但在当时，历史还没有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如今，在我国经历了三个“五

年普法”规划，“依法治国”被定为治国方略，宪法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的时刻，对制度做出适

当调整的时机和条件都比过去成熟。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公民的批评权与公务人

员的人格权在宪法层面上产生冲突的精彩实践。   其次，“公众人物”的概念何时可以进

入中国民法？“公众人物”是泊来的法律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我国，学术界对它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法理是：在公共利益和公众兴趣面前，公众人物的

名誉权和隐私权将受到限制或出现退让，不能受到与一般公民同等程度的保护。近年来，“公

众人物”的概念频频出现在著作中和媒体上，但却从来未曾进入中国有效的、可以被司法运用

的领域———没有法律，没有法规，没有司法解释，也没有案例。   “公众人物”这一概

念诞生在美国，在建国一百五六十年后才被创造出来。有些专家在对我国的新闻侵权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后，对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进步之快表示充分的肯定。可以说，我们仅用十几年的时

间，已经走过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走过的道路。对于未来的发展，我们不能拔苗助

长，以至功亏一篑；但必须积极推动，使之水到渠成。 

  再次，我国有无必要和可能制定《藐视法庭法》？近年来，司法界一些人撰文讨论制定

《藐视法庭法》，试图以此约束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当干预。但由于公众对司法公正问题

存在较多的批评，司法整体形象有待改善，这种源自司法界内部的呼声显得软弱无力，缺少社

会共识的支持。但从长远看，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司法公正和司法尊严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二者间的冲突必须能够依法调整和平衡，“裁判”遭遇不公正也应当有

救济渠道。我国未来采用什么制度解决这个问题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司法体制改革的

进程，新闻批评的力度，媒体自律的水平以及官方和民众对此是否形成共识，等等。但不论采

用何种形式，都应当有一个管道。   总之，较之以往几次高峰，第四次高峰更多地触及了

宪法问题，大范围地触及了公法和私法的冲突。它表明，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已经接触到本质

 



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深入探索和积极创新。   (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法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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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我国新闻侵权纠纷的第四次高峰期 会员评论[共 1 篇] ╠

侵权纠纷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一定是坏事，它能提高记者依法行使新闻采访的能力，现实中，把自己

真的当成是“无冕之王”的记者不在少数。法律面前应该是人人平等，记者也一 [emli23于2003-7-26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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